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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评分类别 

（总分值100） 
评分细则（分值） 得分 

举办初赛 

（40 分） 

1．正式发文，并在本组织网站发布（5 分）  

2．组织培训（5 分）  

3．举办初赛（25 分） 

（文件评审仅得 5 分；组织项目路演 25 分） 
 

项目推荐 

（60 分） 

1．向大赛推荐项目（40 分） 

（根据申报项目数量，每申报一个项目得 2 分） 
 

2．项目获奖情况（20 分） 

（根据项目获奖数量，每获奖一个项目得 5 分） 
 

总分  

备注：需提供相关佐证材料（包括但不限于文件、图片、新闻报道、影

像资料等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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